通知
沪贸工〔2010〕16号
关于为我校在编在职教职工办理参加

上海市总工会职工保障互助会

综合补充医疗、意外（工伤）互助保障计划的通知
各部门工会及在编在职教职工：

2000年以来，我校陆续为在编在职教职工投保了上海市总工会职工保障互助会开办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障”、“女职工团体互助医疗特种保障”和“职工团体意外伤害互助保障”等险种，每年都有部分教职工受益，其中2009年度达到500人次，给付金额达到54820元；2010年度（截止到2010年10月18日）达到360人次，给付金额达到57601.4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职工因疾病和意外造成的经济压力。

为进一步加大对教职工的医疗保障力度，上海市总工会职工保障互助会近期又推出“综合补充医疗、意外（工伤）互助保障计划B”，其主要内容除覆盖上述原有的三个险种外，还增加了“特种重病团体互助医疗保障计划”，对患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教职工给予一万元的补助。保费为男性每人每年95元人民币；女性每人每年110元人民币。

为践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学校决定自2011年起参加“综合补充医疗、意外（工伤）互助保障计划B”，（ 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障”、“女职工团体互助医疗特种保障”和“职工团体意外伤害互助保障”等三个险种届时停保）。同时为体现“我的健康我关心”的理念，增强教职工的投保和理赔的意识，对保费支付做如下安排：

1、男性教职工的95元由学校支付50元，教职工帮困基金为会员支付30元，教职工个人支付15元，未参加帮困基金的教职工个人支付45元；

2、女性教职工的110元由学校支付65元，教职工帮困基金为会员支付30元，教职工个人支付15元，未参加帮困基金的教职工个人支付45元。

教职工个人支付份额经本人确认后统一从工资中扣除。

教职工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上述“综合补充医疗、意外（工伤）互助保障计划B”（可在校园网工会主页常用表格下载中下载），不在规定期限内确认支付个人份额的视为放弃参保。

职工保障互助会每年为每单位集中办理一次该保障计划的参加手续，中途不受理补办申请。

为确保及时办理该保障计划参加手续，避免漏报，请各部门工会将本文内容通知到每一位在编在职教职工，并在2010年12月30日前将本部门参加该保障计划的教职工名单（电子版）报校工会，邮箱：gaoyechief@163.com  ；联系人：高晔；电话：67703077，6770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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